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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号称：“KT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其难度并不仅仅表现在较低的通过率上，还表现在难复习、难
准备上．十多个法律学科，近百部法典和司法解释，上万条的法律条文，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让很多
考生未战先怯，直接放弃了。
于是，各种辅导教材、培训机构出现。
它们的核心在于告诉考生。
司法考试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怎样复习能够事半功倍。
同理，本书想要告诉考生的是。
司法考试主观题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怎样复习主观题能够事半功倍。
主观题在司法考试中的分量其实并不重。
但是由于：(1)考查方式为主观题，需要考生自己写作作答。
(2)考查內容包含从法理学到部门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民商法等私法学科到刑法、行政法等公法
学科的大量內容，所以考生对主观题往往更加紧张，也更加重视。
而我们在多年司法考试培训过程中发现，对于主观题，很多考生在复习心态和复习方法上有明显的错
误：错误一，认为主观题无须单独复习，反正主观题考的内容，客观题一样会考。
错误二，认为复习主观题就是拼命做题，于是花大量金钱去购买模拟试题，然后花大量时间去练习、
去写作。
错误三，知道主观题很重要，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复习，做题太耽误时间，不做题心又慌，最后在紧张
中走上考场。
事实上，由于主观题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命题上有不同于客观题的规律，又由于司法考试的科学
性越来越强，我们可以根据历年考题提炼出主观题的命题规律，便于考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复习：第一
，主观题的题量有限，但学科覆盖面广，因此每一学科只能考查最重要的知识点。
这是考生复习主观题必须注意的问题。
如果说司法考试是一门放弃的艺术，考生在复习过程中必须有所取舍的话，那么主观题就已经不是放
弃的艺术，而是突破的艺术，怎样找到考点并进行突破的艺术。
主观题要在七道左右的题目中，考查民法、民诉、商法、刑法、刑诉、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六个大学
科群的知识点，分到每个学科群只有]题左右的份额，即便转化成，小题，也只有4-6道题。
而这几道小题中必然蕴藏着命题人认为的本学科最重要的知识，结合历年真题分析，就可以发现，主
观题的考点是相当集中的，因此是非常便于考生进行重点复习的。
第二，主观题需要考生亲自书写作答，因此要求考生对相关知识点有更加牢固的掌握。
与客观题涂写选项不同，主观题增加了考试难度，考生只有在准确记忆知识点，精确分析题目中的法
律关系和法律要件，并能在考场上流利地表述出来后，方能得分。
因此，考生无法使用在选择题中惯用的排除法等技巧回答，更无法用投硬币等碰运气的方法，唯一的
办法就是，对重点的知识点。
必须精确记忆，并达到流利表达的程度。
第三，主观题近几年的命题趋势，是越来越综合化。
不管是论述题、分析题的增设，还是法律文书题的逐渐淡出，都让我们感到，主观题的考查，越来越
强调法学综合素质。
因此，与法律知识无关的逻辑分析能力，成为了考生在复习主观题时，必须掌握的能力。
但司法考试的应试过程往往较短．然而如何在短时间的备考过程中掌握这一能力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需要考生进行一定的有针对性的题目训练；另一方面，考生要在复习过程中，有
意识地训练自己在重要知识点上的敏感度。
当拿到题目后，考生要有意识地用自己已经熟悉的知识背景去分析，往往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正是因为主观题有着不同于客观题的命题规律和复习方法，我们结合司法考试培训过程中的经验，编
辑了本书。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通过对真题的仔细分析整理，归纳出主观题中各个学科的重点知识，然后配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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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典型例题，以强化考生的记忆。
通过阅读重点一一习题强化的模式，一方面使考生对主观题重点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另一方面也训
练考生对这些重点知识的敏感度，提升考生的逻辑分析能力。
我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是自信本书可以覆盖主观题70％-80％的考点。
通过使用本书，考生可以用较短的时间(一周左右)，复习掌握主观题的重点知识。
本书的知识点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编，针对案例简析题和分析题，按照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
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的学科划分，结合真题，将每个学科在主观题中常考的知识点加以总结整
理，供考生集中复习。
第二编，针对已经日渐式微但还没有被明确取消的法律文书题，简单介绍写作技巧和准备方法。
第三编，针对分值比例不断提高的论述题，我们准备了“模板套路写作法”，为考生提供三个基础模
板，并提供了18个写作套路，考生只要按照这一方法去认真复习准备，则原本似乎无规律可循、无答
案可参考的论述题，也将迎刃而解。
第四编，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试卷四分析。
本书单独将最近一年的试卷四分析列为一编，是因为最新的司法考试彰显最新的命题规律，揭示最新
命题趋势，对考生来说尤其重要。
你可能会感到重复的枯燥，的确，很多知识你在复习客观题时已经看到了。
但是，请你一定要耐心，把这本书中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掌握，因为它们已经是浓缩又浓缩，提炼再提
炼的核心考点。
同时，请你认真体会书申介绍的答题方法和技巧，因为它们将帮助你转换客观题的复习思维，真正进
入“主观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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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是因为主观题有着不同于客观题的命题规律和复习方法，编者结合司法考试培训过程中的经验，编
辑了本书。
本书的编写目的是，通过对真题的仔细分析整理，归纳出主观题中各个学科的重点知识，然后配上一
定的典型例题，以强化考生的记忆。
通过阅读重点——习题强化的模式，一方面使考生对主观题重点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另一方面也训
练考生对这些重点知识的敏感度，提升考生的逻辑分析能力。
通过使用本书，考生可以用较短的时间（一周左右），复习掌握主观题的重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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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律文书题冲刺指导对于法律文书题，每年在考前都会陷入考与不考的争论中，我们认为，从应
试角度来说，有必要讨论，但从实际考查考生能力的角度来说，没必要讨论。
因为法律文书在实务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考生应该不要抱着押宝心态，在复习阶段，还是要尽可能
地复习一下重点的法律文污。
（一）命题规律1．刑事法律文书占据重要地位。
刑事法律文书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从命题者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因为刑事法律文书具
有严格的格式，其不像民事或者行政还可能有一些灵活的变动。
作为司法考试，它属于一个标准性的考试，如果法律文书考查的是一个具有严格格式的文书，那么在
最后阅卷即分数评定的时候，就会少了许多争议。
自从2002年律师资格考试改为统一的司法考试后，凡是考过法律文书题的年份，均是刑事法律方面的
。
当然，并不能说其他方面的法律文书不重要，只是说由于刑事法律文书先天的优越性，决定了出题者
对其的钟爱。
2．文书题是案例题的变体。
文书题除了对格式的考查以外，比较重要的就是对案情分析的考查。
案情分析的考查，一般都是要求考生在文书的“事实与理由”部分巾得到体现。
不管是以哪一个主体所写的文书，其核心部分就是“讲事实、摆道理”。
而“事实与理由”部分其实就是考查考生如何分析。
以2005年司考文书题为例，不管是刑事自诉状、判决书还是辩护词，都要将案件事实讲清楚，依据讲
明白，这样才能得到高分。
而这就是考查考生对案例分析的能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刑法案饥还是因其标准性，而备受出题者的宠爱，所以考生还是应该对刑法多下工
夫。
3．非限定型文书题成主流。
2005年司法考试，文书题的题支是这样写的：“假定你是甲聘请的律师或者乙聘请的律师，或是本案
的主审法官（任选其中一个身份），请根据上述案情撰写一份法律文书。
”这恰恰表达了一个信号，就是司法考试将真正成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者的共同考试，因为做
律师的不需要写判决书，而检察官也绝对不会去写民事起诉书，而题目这样设计恰恰合理地区分了各
个职业的考生，避免考试成绩反映不m考生的真实能力。
所以，考试会越来越倾向于一个案情，三种职业的考生都可以写。
那么也只有刑事案件，可以同时涉及法官、检察官、律帅三方的法律文书。
综上，大家还是应该以刑事法律文书为主，尤其在你最后实在没有时问的时候，刑事法律文书也要看
一眼。
当然，我们不排除司法考试今年仍然不出民事、行政方面的法律文书，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复习，还
是要将重点文书烂熟于心。
4．有关一审的法律文书最关键。
我们看到历年的真题，不管是律考还是改革后的司法考试，法律文书题全都是涉及一审方面的，没有
出过诸如上诉状、二审刑事判决书一类的。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个中微妙。
作为整个法律执业群体，所有人最多接触的就是一审程序，因为一审永远是基础。
而司法考试主要是选择合格的法律人才，而绝不是考查法律文书专业课的考试。
考生要明白，在一种职业资格考试中，偏题绝对不是追求，真正追求的是在这个职业领域内最实用的
东西。
打个比方，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写一个二审刑事判决书，这个也许就是能在法律文书专业课中才能
见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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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肯定，与一审相关的法律文书永远是法律文书命题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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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试卷四高分突破》直击试卷四必考考点，重点、难点、题型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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